附件3：
浙江传媒学院定向就业研究生协议书

甲方（定向就业单位）：

乙方：浙江传媒学院
丙方（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招生管理的相关规定，凡录取为我校非全日制专业的研究生应与我校以及现工作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一、丙方被录取为乙方的非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基本学制      年。

二、乙方按照培养要求与规定，负责政治思想教育、业务培养和学籍管理。
三、丙方在学习期间，必须努力学习。自觉遵守乙方的规章制度。丙方符合毕业要求的，乙方按规定发放毕业证书；达到硕士学位水平的，授予硕士学位。丙方违反校规或其他原因退学、不能毕业或未授予学位，责任由丙方承担。

四、丙方相关人事档案、工资和医疗等人事关系不转入乙方。

五、非全日制定向研究生不享受各类奖助学金。
六、丙方毕业后回甲方，由甲方继续安排工作，具体事宜由甲丙双方商定。

七、有关甲丙双方未尽事宜，可由甲丙双方另行协商。

八、本协议由学生本人签字，定向单位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交我校盖章。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丙方离校为止。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执一份。
甲方（盖印）            乙方（盖印）            丙方             
代表签字：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